江门市建设工程造价大数据管理应用平台建设
方案编制项目咨询服务合同书
甲方：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乙方：
签订时间：2021年    月   日
甲    方：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电    话：0750-3831910
地    址：江门市江海一路83号三楼 
乙    方：
电    话：
地    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及江门市建设工程造价大数据管理应用平台建设方案编制项目咨询服务采购结果（采购编号：          ），甲乙双方经过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本着平等互利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一致同意签订本合同如下。
一、项目名称
江门市建设工程造价大数据管理应用平台建设方案编制项目咨询服务。
二、合同金额
合同金额为人民币（大写）：    元整（￥    00.00）。
三、服务范围
甲方聘请乙方提供以下服务：为江门市建设工程造价大数据管理应用平台建设项目开展方案编制咨询服务。
四、服务目标
通过对江门市建设工程造价大数据管理应用平台建设方案编制咨询服务项目需求书的相关需求调研，摸清建设的现状、需求问题，完成江门市建设工程造价大数据管理应用平台建设方案编制项目。
五、咨询服务工作内容

编制江门市建设工程造价大数据管理应用平台建设方案，协助甲方完成项目立项，咨询服务工作内容具体如下：
1. 开展调研

对各需求部门相关的业务现状和信息化建设进行全面调研，调研工作主要分为资料收集、现场访谈、调研总结，具体包括，资料收集、现场访谈、对标分析、问题分析等方法。
2. 方案编制

结合调研结果，对江门市建设工程造价大数据管理应用平台建设项目建设业务需求、总体架构、技术架构、数据资源、系统设计、系统安全等方面进行设计，细化方案内容，形成《江门市建设工程造价大数据管理应用平台建设方案》初稿。
3. 专家评审

通过甲方组织的专家评审，按照专家意见完成对建设方案的修订, 并通过市政数局审核,完成建设方案。
4. 采购需求编制

协助甲方编制项目采购需求文件。
六、咨询成果
1. 《江门市建设工程造价大数据管理应用平台建设方案编制项目》建设方案终稿及汇报PPT；
2. 《江门市建设工程造价大数据管理应用平台建设方案编制项目采购需求文件》（技术需求部分）。
七、甲方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
1. 有权向乙方询问工作进展情况及相关的内容。
2. 有权阐述对具体问题的意见和建议。
3. 当甲方认定乙方人员不按合同履行其职责，或与第三人串通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更换人员，直至终止合同并要求乙方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二）甲方的义务
1. 应当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如有违反则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赔偿给乙方造成的损失。
2. 甲方向乙方提出赔偿要求不能成立时，则应补偿由于该赔偿或其他要求所导致乙方的各种费用的支出。
（三）乙方的权利
1. 乙方在项目工作过程中，如甲方提供的资料不明确时可向甲方提出书面报告。
2. 乙方在项目工作过程中，有权对第三方提出与本咨询业务有关的问题进行核对或查问。
3. 乙方在项目工作过程中，有到工程现场勘察的权利。
（四）乙方的义务
1. 乙方的责任期即本合同有效期。如因非乙方的责任造成进度的推迟或延误而超过约定的日期，双方应进一步约定相应延长合同有效期。
2. 乙方的责任期内，应当履行本合同中约定的义务，因乙方的单方过失造成甲方经济损失，应当向甲方进行赔偿。
3. 乙方对甲方或第三方所提出的问题不能及时核对或答复，导致合同不能全部或部分履行，乙方应承担责任。
4. 乙方向甲方提出赔偿要求不能成立时，则应补偿由于该赔偿或其他要求所导致甲方的各种费用的支出。
八、履行期限及地点和方式
履行期限：签订合同后30个工作日。
履约地点：江门市。
服务方式：现场和非现场相结合。
九、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后，服务商开具合同总额的发票给招标人，招标人在江门市政务信息化服务项目管理系统完成合同备案后申请支付，在服务商完成合同工作并验收合格后一次性付清合同价款，具体支付时间以市政数局审批完成时间为准。
十、验收要求
江门市建设工程造价大数据管理应用平台建设方案通过甲方组织的专家评审、并通过市政数局审核后视为本项目通过验收。
十一、知识产权和成果归属
1. 乙方应保证本项目的投标技术、服务或其任何一部分不会产生因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或其他知识产权而引起的法律和经济纠纷；如因第三方提出其专利权、商标权或其他知识产权的侵权之诉，则一切法律责任由乙方承担。

2. 江门市建设工程造价大数据管理应用平台建设方案通过验收后，成果归甲方所有。
项目相关的设备设施、软件、网络和业务数据等纳人政府数字资产管理。

政务信息化项目实施过程中形成的版权、专利、著作、发明等项目成果，政府有权在其他政务信息化项目中无偿推广使用。
十二、技术情报和资料的保密
乙方必须采取措施对本项目进行过程中的数据、资料保密，否则，由于乙方过错导致的上述资料泄密的，乙方必须承担一切责任。
十三、违约责任与赔偿损失
1. 乙方未能按本合同规定的交货时间交付货物的/提供服务，从逾期之日起每日按本合同总价3‰的数额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逾期15天以上（含15天）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要求乙方支付违约金。
2. 甲方无正当理由拒收接受服务，到期拒付服务款项的，甲方向乙方偿付本合同总价3%的违约金。甲方逾期付款，则每日按本合同总价的3‰向乙方偿付违约金。
3. 其它违约责任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处理。
十四、争端的解决
合同执行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争议，如甲、乙双方不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五、不可抗力
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应在不可抗力事件结束后1日内向对方通报，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在取得有关机构的不可抗力证明或双方谅解确认后，允许延期履行或修订合同，并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于承担违约责任。
十六、税费
在中国境内、外发生的与本合同执行有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负担。
十七、其它
1. 本合同所有附件、采购文件、响应文件、采购结果公布均为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 在执行本合同的过程中，所有经双方签署确认的文件（包括会议纪要、补充协议、往来信函）即成为本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
3. 如一方地址、电话、传真号码有变更，应在变更当日内书面通知对方，否则，应承担相应责任。 
4. 除甲方事先书面同意外，乙方不得部分或全部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项下的义务。
十八、合同生效
1. 合同自甲乙双方法人代表或其授权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2. 合同一式四份，其中甲乙双方各执二份。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签约代表：

    法定代表人或签约代表：2021年  月  日
            2021年  月  日
签约地点：江门市江海区住建大厦
1

